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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府
驳回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

申请人：谢某。

被申请人：常州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常州市武进区延政

中大道 18号。

法定代表人：谈正刚，该局局长。

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未履行住建监管的法定职责，于 2021年 1

月 28日提起行政复议申请，经补正本机关于 2月 7日依法予以受理。

因案件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本机关于 3

月 26日依法延长审理期限 30日。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责令被申请人对申请人提出的三项举报作出书面回

复，或确认被申请人未履行法定职责的行为违法。

申请人称：申请人于 2021年 1月 5日通过 12345微信平台，向

被申请人提出《关于请求武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撤销开发商虚假验

收取得竣备表的举报投诉》事宜，反应常州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在绿

化验收上弄虚作假，将原本应该作为小区绿化的地面部位，提前铺设

红砖地面停车场，并在红砖上铺设草皮计入绿化面积来应付验收，待

验收通过后小区正式交付前，再拆除草皮，恢复红砖地面作为停车场

使用。申请人据此向被申请人提出举报，请求“1. 由颁发竣工验收表

的被申请人对开发商的此种行为作出行政处理认定。2. 被申请人对其

非法手段取得的竣工验收备案表作出撤销处理，待同步整改完成后，

再重新办理竣工验收备案表，请求依法行政处理，若不能处理，请书

面回复意见，业主保留进一步诉讼之权利。”被申请人工作人员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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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8日向申请人电话口头回复称“住建局核发的竣工验收备案表为备

案行为，备案只是根据建设单位向其提交的资料进行登记的行为，不

属于工程质量验收的行为，2020年 12月 18日住建局工作人员去现场

验收时，现场当时的状态与建设单位提交的设计方案是相符合的，根

据该状况只能说明验收时是属于合格状态，毁绿建停车场的行为是在

验收以后发生的，没有证据能证明建设单位提前铺设了地砖而工程质

量不符合规范要求的情况。如果申请人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在施工过程

中就有存在工程质量不符合规范的情况，欢迎申请人提交举报。”后湖

塘镇于 1月 13日在 12345微信平台作出书面回复“经调查，住建局已

督促开发商进行整改。”针对此回复申请人不予认可，一是申请人要求

的是住建局作出回复，却由湖塘镇来回复，回复主体单位不一致，二

是申请人认为在 1月 8日被申请人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口头回复时，申

请人有通过添加住建局工作人员微信的方式，补充提交了开发商弄虚

作假，提前铺设地砖，后期在地砖上直接铺种草皮的证据，证明在 12

月 18日被申请人验收当天，所看到的草皮下方已经是地砖。该工程

质量不符合验收标准，按工程质量法规，覆土厚度不达标，不应该获

得验收通过，证据充分，应该依法依规对其行为作出行政处罚。2021

年 1月 21日，申请人再次在 12345微信平台上发起《再问武进住建

局》的二轮投诉，明确了申请人诉求为“1. 请求住建局对开发商的弄

虚作假行为作出行政处理认定。2. 请求住建局对开发公司取得的竣工

验收备案作出撤销处理。若不能撤销，请说明原因及依据。3. 请对验

收日期滞后于竣工验收备案表敲章生效日期作出说明。”1月 22日，

平台将被申请人的正式答复以电子邮箱形式回复为“您好，您反映的问

题，职能部门的答复如下。武进区住建局回复：依据《城市绿化条例》、

《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相应条款，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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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竣工验收后，应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我部门在收到该项目绿

化竣工验收报备材料后，依据备案制度，对提交资料的格式进行了查

验，并比对了该项目的方案审查结果，认为符合相关规定，同意进行

备案。在接到举报信息以后，我部门至现场进行查看，发现现场绿化

与备案资料不符。依据《城市绿化条例》相关条款，对该项目开发商

进行约谈，并下发了要求其保持现场与备案资料一致的整改通知书。

我部门将持续关注，督促开发商尽快完成整改。”申请人认为被申请人

对申请人所提出的三项具体诉求未予以正面回复。1. 根据 2009年 10

月 19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修改〈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

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的决定》（修正）第十一条的规

定，建设单位采用虚假证明文件办理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的，工程竣工

验收无效，备案机关责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处 20万元

以上 5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2. 根据 2017

年 1月 1日实施的《常州市商品房交付管理办法》第七条第六款的规

定，绿化工程按照审查通过的绿化设计方案建设完毕。分期建设的项

目，应当按照规划要求完成相应范围内的绿化建设。3. 根据《房屋建

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暂行办法》第八条的规

定，备案机关发现建设单位在竣工验收过程中有违反国家有关建设工

程质量管理规定行为的，应当在收讫竣工验收备案文件 15日内，责

令停止使用，重新组织竣工验收。据此，申请人提起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在向本机关提交书面复议申请时，一并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 谢某居民身份证复印件；2. 逾期交付风险提示律师函复印件；3. 常

州 12345平台举报及回复截图复印件；4. 申请人微信提交证据材料的

截图复印件。

被申请人称：1. 被申请人具有武进区城市绿化管理的法定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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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绿化条例》第七条规定：“城市人民政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

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江苏省城市绿化管

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省、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建设（园林）

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主要职

责是：贯彻执行有关城市绿化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参

与编制城市绿化规划；负责城市绿化的行业管理；组织或者指导城市

绿化建设；查处城市绿化违法案件。”被申请人系常州市武进区人民政

府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因此被申请人具有武进区城市绿化管

理的法定职责。2. 被申请人不存在不履行法定职责的情形。2021年 1

月 5日，申请人通过常州 12345微门户平台，提出“关于请求武进区住

房和城乡建设局撤销开发商虚假验收取得的竣备表的举报投诉”，主要

内容为认为常州市武进区某小区 24号房交付所依据的竣工验收备案

存在弄虚作假取得的情况，将不符合绿化要求的部位作为绿化面积参

与验收。主要诉求为要求被申请人对开发商的此种行为作出行政处理

认定；请求被申请人对其非法手段取得的竣工验收备案表予以撤销处

理，待同步整改完成后，再重新办理竣工验收备案表。常州市 12345

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于 2021年 1月 6日受理并派发给被申请人。被申

请人于 1月 8日回复平台“经初步了解，系菜场在十二月下旬私自破坏

改造绿化，故不存在对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撤销和重新认定的问题。根

据我区执法权相对集中的综合执法改革，破坏绿化的行为由镇（属地）

执法局处理，建议转镇执法局进行查处，在处理过程中我部门会积极

配合，进行相关认定等配合工作。”后 12345平台将申请人的举报投诉

又派发给湖塘镇政府。湖塘镇政府于 1月 13日作出答复“经调查，住

建局已督促开发商进行整改。”2021年 1月 21日，申请人再次就同样

的问题通过常州12345微门户进行举报。被申请人于1月26日回复“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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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城市绿化条例》、《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相应条款，工程

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在竣工验收后，应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我部门在收到该项目绿化竣工验收报备材料，依据备案制度，对提交

资料的格式进行了查验，并比对了该项目的方案审查结果，认为符合

相关规定，同意进行备案。在接到举报信息后，我部门至现场进行查

看，发现现场绿化与备案资料不符。依据《城市绿化条例》相关条款，

对该项目开发商进行约谈，并下发限期整改，保持现场与备案资料一

致的整改通知书。我部门将持续关注，督促开发商尽快完成整改。”

申请人是向政府平台进行举报投诉，而被申请人也是通过政府平台进

行回复。第一次投诉虽然平台显示是湖塘镇进行了答复，但实际上被

申请人也进行了答复，因此被申请人不存在不依法履行法定职责的情

形。3. 被申请人履行法定职责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适用法律正

确，程序合法。被申请人在 1月 8日通过 12345政府平台回复申请人

处置意见后，与申请人取得电话联系，向申请人解释说明备案流程及

经过，申请人通过微信追加提供了照片等证据材料。被申请人在掌握

新情况后，当天至现场进行查看，发现确实存在现有绿化与已批准的

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审查文件不符的情况，因此口头要求开发商常州某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进行整改。2021年 1月 18日，被申请人市政公

用事业管理处人员约谈常州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常州某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人员秦某承诺对区域内绿化进行整改，保持与已批准方案一致，

并承诺于 2021年 1月 31日前完工。被申请人于 1月 20日向常州某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送达了整改通知书，要求在 2021年 1月 31日前按

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整改到位。2021年 1月 29日，被申请人再次约谈

常州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人员，要求加快整改。常州某房产开发有限

公司表示因动员菜场业主腾出场地，一直在沟通说服，致使现场整改



- 6 -

延误，将加快整改速度，并承诺于 2021年 2月 10日前完成整改。2021

年 2月 7日，经被申请人现场查看，常州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已完成

整改。本案被申请人针对申请人的举报材料，到现场复核后发现现场

存在现有绿化与已批准的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审查文件不符的情况，根

据《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被申请人责令常州某房产开

发有限公司限期整改，保持与已批准方案一致，适用法律正确。4. 被

申请人依据《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的规定办理备案手

续，适用法律正确。《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

定：“建设单位应于绿化工程竣工验收后，报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

行政主管部门备案。”被申请人依据该条于 2020年 12月 18日对常州

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某小区 24号房综合景观工程进行了备案。但

该条例对备案的程序，所需要提供的材料均未作详细规定。同时，《城

市绿化条例》和《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均未对备案撤销进行规

定。在接到申请人的举报证据材料后，经被申请人现场查看，发现现

场存在现有绿化与已批准的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审查文件不符的情况，

因此被申请人根据《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要求常州某

房产开发有限公司限期进行整改，适用法律正确。5. 针对申请人提出

的三项诉求，被申请人认为在回复中已经予以体现，在此作针对性答

复。关于法律适用问题。被申请人对于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的

验收备案并不适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和

《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而应适用

《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江苏省绿化管理条例》。《房屋建筑和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规定》和《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

工验收备案管理办法》均规定适用于各类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

程。在上述规定里并未对市政基础设施工程进行定义。根据《房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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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办法》第二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市

政基础设施工程，是指城市道路、公共交通、供水、排水、燃气、热

力、园林、环卫、污水处理、垃圾处理、防洪、地下公共设施及附属

设施的土建、管道、设备安装工程。”因此，该规定是属于对市政基

础工程的定义。根据该规定，结合本案，本案中申请人提出的备案属

于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的验收备案，并不是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因此被申请人回复适用《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是准确的。针对

开发商的虚假行为进行处理的问题及备案撤销的问题。被申请人依据

《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建设单位应于绿化工

程竣工验收后，报城市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备案”的

规定，于 2020年 12月 18日对常州某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某小区 24

号房综合景观工程进行了备案。该条例对备案的程序，所需要提供的

材料均未作详细规定。同时，《城市绿化管理条例》和《江苏省城市

绿化管理条例》均未对备案撤销进行规定。被申请人本着谨慎尽责的

角度出发，参照《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案管理办

法》的备案规定，对提交资料的格式进行了查验，并比对了该项目的

方案审查结果，认为符合相关规定，予以备案。因此被申请人针对发

现的现有绿化与已批准的附属绿化工程方案审查文件不符的情况，依

照《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二十五条的规定，要求常州某房产开发有

限公司限期进行整改，于法有据。针对验收日期滞后于竣工备案表盖

章生效日期的问题。申请人混淆了绿化附属工程的竣工验收备案及建

设工程竣工备案的内容。申请人认为的备案时间 2020年 12月 11日是

建设工程竣工备案时间，而不是绿化附属工程备案的时间。建设工程

竣工验收备案时间早于绿化附属工程验收时间存在合理性。因本案是

投诉，而这部分问题是要求说明，被申请人认为如果要求说明应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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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访或信息公开程序，而不应混同在投诉内容中。综上所述，被申请

人已履行了法定职责，因此请求驳回申请人的复议申请。

被申请人在提出书面答复的同时，向本机关提交的证据、依据有：

1. 常州市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交办单（2021年 1月 6日）复印

件；2. 常州市 12345政府公共服务平台交办单（2021年 1月 21日）

复印件；3. 申请人微信提交证据材料的截图复印件；4. 武进区开发项

目景观综合工程备案表及附件材料复印件；5.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备案

表复印件；6. 2021年 1月 18日对常州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约

谈记录复印件；7. 2021年 1月 29日对常州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约谈记录复印件；8. 整改通知书复印件；9. 关于某小区 24号楼北

侧绿化整改的情况说明复印件；10. 现场照片复印件；11. 《城市绿化

条例》、《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等规定。

申请人与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均符合证据关联性、合法性和真实

性的要求，本机关予以采信。

案件审理期间，本机关于 2021年 1月 21日至某小区 24号房处

进行实地调查。

经审理查明：2020年 12月 18日，被申请人就常州市武进区某小

区 24号房周围景观工程进行了备案。2021年 1月 5日，申请人认为

开发商在红砖地面车位上铺设草坪，将不符合绿化要求的部位作为绿

化面积参与验收，以此取得竣工验收备案表，故通过常州 12345微门

户提出举报，要求被申请人对开发商的此种行为作出行政处理认定；

被申请人对开发商取得的竣工验收备案表作出撤销处理，待同步整改

完成后，再重新办理竣工验收备案表。2021年 1月 8日，被申请人答

复 12345平台称“经初步了解，系菜场在十二月下旬私自破坏改造绿化，

故不存在对项目竣工验收备案撤销和重新认定的问题。根据我区执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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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相对集中的综合执法改革，破坏绿化的行为由镇（属地）执法局处，

建议转镇执法局进行查处，在处理过程中我部门会积极配合，进行相

关认定等配合工作。”同日，被申请人工作人员添加了申请人微信，申

请人通过微信提交了照片等证据材料。2021年 1月 13日，常州 12345

平台答复申请人：“武进区湖塘镇：经调查，住建局已督促开发商进行

整改。”2021年 1月 18日，被申请人约谈常州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并

依据《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五条作出《整改通知书》，要求常州某

房地产有限公司于2021年1月31日前按照批准的设计方案整改到位。

2021年 1月 21日，申请人就同一问题继续向常州 12345微平台进行

举报，要求被申请人对开发商的此种行为作出行政处理认定；被申请

人对开发公司取得的竣工验收备案作出撤销处理，若不能撤销，说明

原因及依据；对验收日期滞后于竣工验收备案表敲章生效日期作出说

明。次日，被申请人答复平台称“依据《城市绿化条例》、《江苏省城

市绿化管理条例》相应条款，工程建设项目附属绿化工程在竣工验收

后，应报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我部门在收到该项目绿化竣工验收

报备材料，依据备案制度，对提交资料的格式进行了查验，并比对了

该项目的方案审查结果，认为符合相关规定，同意进行备案。在接到

举报信息后，我部门至现场进行查看，发现现场绿化与备案资料不符。

依据《城市绿化条例》相关条款，对该项目开发商进行约谈，并下发

限期整改，保持现场与备案资料一致的整改通知书。我部门将持续关

注，督促开发商尽快完成整改。”同日，常州 12345平台将上述内容答

复申请人。2021年 1月 29日，被申请人再次约谈常州某房地产有限

公司，督促其加快整改，公司称因动员菜场业主腾出场地致使整改延

误，承诺于 2021年 2月 10日前完成整改。2021年 2月 7日，经被申

请人现场检查，被举报区域绿化已进行了整改。此外，2020年 1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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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被申请人就某小区 24号房及地下车库进行了备案。以上事实，

由申请人和被申请人提供的证据证实，本机关予以认定。

本机关认为：1. 被申请人具有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

市绿化工作的法定职责。《城市绿化条例》第七条规定：“城市人民政

府城市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

作。”《江苏省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第三条规定：“省、市、县（市、

区）人民政府建设（园林）行政主管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城市规划

区的城市绿化工作。其主要职责是：贯彻执行有关城市绿化的法律、

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参与编制城市绿化规划；负责城市绿化的

行业管理；组织或者指导城市绿化建设；查处城市绿化违法案件。”

根据上述规定，结合《区委办公室 区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常州市武

进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职能配置、内设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的通知》

（武办发〔2019〕55号）文件精神，被申请人具有负责本行政区域内

城市规划区的城市绿化工作的法定职责。2. 关于被申请人法定职责的

履行。被申请人收到常州 12345平台转办的举报后，已答复该平台，

并由平台答复了申请人。被申请人工作人员通过添加申请人微信接收

补充证据，约谈常州某房地产有限公司，依据《城市绿化条例》第二

十五条之规定作出整改通知书，责令其限期按批准的设计方案进行整

改。经被申请人现场核查，常州某房地产有限公司已进行了整改。3. 关

于申请人提出的其他行政复议理由。申请人举报的工程建设项目的附

属绿化工程，不适用《房屋建筑工程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竣工验收备

案管理办法》。申请人对该绿化工程依法予以备案，符合《江苏省城

市绿化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据此，被申请人已履行了

法定职责，本机关对申请人的复议请求不予支持。综上，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第四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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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申请人的行政复议申请。

申请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日内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〇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